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连日来，由青海省海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化隆县就业服务局组
织的拉面技能培训组走进全国各地拉面店， 现场
讲解拉面知识，手把手教拉面揉制，食材选 、削 、
切、配料、炒等技艺，深受拉面人欢迎。

对于很多青海人来说，一碗牛肉烂软、萝卜白
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面条柔韧、汤汁鲜香的青
海牛肉拉面，就是家乡的味道。 上世纪 90 年代初
起，青海农民工前往内地沿海城市开办拉面馆，随
之带动大批农民工携妻带子外出创业就业， 逐步
走上了亲带亲、友拉友的创业就业之路。

如今，青海拉面作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
加农民收入的手段， 已经飘香至全国 280 多个城
市，每天有 18 多万人的青海拉面行业农民工从业
者，在 2.9 万家拉面馆里为食客端上一碗碗热气腾
腾的拉面， 也用他们勤劳的双手， 为自己带来 40
多亿元工资性收入。

特别是人口仅 30 万的化隆县在全国 270 多
个大中城市开有 14430 家拉面馆， 常年在外从事
“拉面经济”的农民工达到 10 万人，每年实现营业

收入 62 亿元、利润 18 亿元。
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培训现场， 担负此次培训

的青海省汽车机械工业技工学校因地制宜， 根据
拉面店实际经营情况， 采取就近选择实训店的原
则，分别在上午 9 点至 11 点，下午 2 点至 5 点，晚
上 7 点至 9 点对农民工进行拉面技能实操培训，
并且充分利用晚上空余时间到拉面店面对面、手
把手进行实际操作。

“此次培训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事先
准备条条框框 ， 注重事中拉面行业务工农民工
的需求。 硬件条件达不到，我们就地购买 ，师资
力量跟不上，我们高薪聘请，教学食材用多少满
足多少，全方位不限量，直到农民工学会拉面操
作技能。 ”

“此次家乡政府组织拉面技能培训组为我
们外地农民工上门 ‘传经送宝 ’，受到大家的普
遍欢迎。 除了上门培训降低了我们农民工的培训
成本外，培训时间对拉面店生意也不受任何影响，
最关键还是实用性强，想学啥有啥，学有所用。 ”来
自海东市化隆县在苏州务工的农民工马成福说。

据介绍，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培训中，来自化隆
县在苏州的 60 多名从事拉面行业的农民工参加
了集中培训。 截至 4 月底，仅苏州报名参加培训的
农民工已超过 1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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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召奎

建筑企业违法分包致劳动者受伤，该承担何种
责任？ 有人认为，应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否则劳动
者无法争取工伤保险待遇。有人质疑说，双方并没
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强行认定劳动关系不妥。
近日，北京市二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给出了答案。

2015 年 3 月， 河南省临颍县籍打工者贾兵经
人介绍跟着包工头鲁某工作。 鲁某与北京某建筑
装饰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就北京昌平回龙观
西城区旧城保护定向安置房外保温及涂料工程签
订了施工合同。 贾兵被安排做保温工。

2015 年 4 月底， 贾兵在工作中不幸从三楼摔
了下来， 造成左桡骨远端骨折、 上腹部软组织挫
伤。 发生工伤后， 包工头鲁某和建筑公司互相推
诿，不但不愿承担工伤赔偿费用，还拒付医疗费。

2015 年 8 月 19 日，贾兵向北京市昌平区仲裁
委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其与建筑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9 日至 2015 年 4 月 2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并要求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等。

2016 年 1 月 26 日， 昌平区仲裁委作出裁决，
支持了贾兵的仲裁请求。 建筑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6 年 7 月，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根据规定 ，建筑施工 、矿山企业等用人单
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 ，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
的劳动者， 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
工主体责任。 因此，认定建筑公司与贾兵存在劳动
关系。

昌平区法院指出， 建筑公司与贾兵并非存在
一般意义上的事实劳动关系， 而是依照相关法律
规定， 确定由建筑施工企业对发生工伤的劳动者
承担的一种特殊保护的用工主体责任。 即在贾兵
所受伤害确定为工伤的情况下， 由建筑公司就贾
兵的工伤保险待遇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于贾
兵要求建筑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之外的工
资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 不应予
以支持。

2016 年 11 月，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认定贾兵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 （因建
筑公司所在地为丰台区）。 2016 年 12 月，北京市丰

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贾兵已达到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为拾级。

经过“一裁两审判”，今年 1 月 31 日，北京市
二中院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判决单位应当支付各
项贾兵工伤待遇共计 77923 元， 但驳回了未签劳
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 近日，贾兵已经从法
院拿到了这笔赔偿款。

该案判决后 ，不少律师认为 ，此案可以解决
建筑企业违法分包致劳动者受伤该承担何种责
任的争议。 《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三条规定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
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
和自然人， 该组织和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
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的单位。

“按理说，依据这一规定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
诉讼，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但问题是，法院会以‘工

伤由工伤保险条例调整’、 属于存在向人民法院诉
讼的前置程序未完成的情形为由，不予受理。 即便
法院受理，没有认定工伤，就无法进行劳动能力鉴
定，也就无法确定赔偿数额。而要认定工伤，前提还
是要确定劳动关系。 ”北京一位资深劳动法律师对
记者说。

该律师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建筑工地用工模
式下的劳动者主要由“包工头”管理，其工资也是由
包工头发放， 并没有与建筑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不
符合劳动关系特征。

《工人日报》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
现， 多数案例并不支持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实践中不存在劳动关系就很难被认定为工伤，
也就无法要求建筑企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贾兵
一案的判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既认定存在劳
动关系照顾了劳动者， 又不让相关企业承担工伤
保险以外的责任。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霍薇
对记者说。

违法分包后，工人受伤怎么办？
法院认定，分包企业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本报讯（记者丛民）5 月 16 日，山东省潍坊市，经
过警民近 10 个小时的合力打捞，被雨水冲走的 12.7
万元农民工工资被找回。

5 月 15 日晚 9 点 30 分， 一场暴雨突袭潍坊市，
潍县中路铁路桥下开始积水……因驾驶员操作不熟
练，一辆轿车冲入桥底后，车辆突然熄火，被困在积
水中。 正在冒雨执勤的坊子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
长王以忠与现场冒雨疏导车辆的同事们， 旋即就将
围困在轿车内的 ３ 人疏散到安全地带。

正当民警们要把轿车推出桥下之时， 车主告诉
王以忠，这是一辆自动挡轿车，不能拖动。 如果硬推，

可能会导致轿车变速箱严重损坏，后果十分严重。 只
好先把车停放在原地等待救援。

暴雨越下越大，很快，桥洞里的积水就没过了膝
盖。 坐在警车里躲雨的车主方才想起一件事。 “轿车
后备箱里还有 13 万元现金，10 万元捆成了一捆，还
有 3 沓 1 万元的。 ”他告诉民警，这些钱是准备给农
民工发薪水的。

听闻此事后，王以忠和同事七嘴八舌，建议车主立即
去车内将钱取出，确保安全。 民警与车主来到车前发现：
轿车进水，车内全部断电，后备箱已经无法打开。

5 月 16 日凌晨 3 点， 铁路桥下的积水高度已经

攀升到 1.5 米，没过了车后备箱。正在这时，后备箱盖
自动弹开了， 箱内的大部分物品都漂了出来……检
查完后备箱，也只找出了约 1.6 万元钱。 这下车主着
了急，“桥下就是排水口，出水量较大，这些钱如不及
时找到就极有可能顺着水流漂走。 ”

紧急时刻， 王以忠和执勤民警一边冒雨冲到水
中寻找， 一边发动和组织在场的热心群众在浑浊的
水下搜寻剩余钱款。 幸运的是，道路临时安装的反光
柱帮了大忙。 成捆的 10 万元现金恰好被反光柱挡
住，很快被找了出来。 到 5 月 16 日中午 12 点，经过
近 10 个小时冒雨搜寻，10 名民警及热心群众从水里

共打捞回 12.7 万元现金。望着失而复得的钱款，车主
激动地哽咽起来。

据了解，失主叫王德旭，是一名农民工工头，今
年 40 岁。 十多年前，他从四川巴中市老家，领着几十
名老乡来到潍坊市，在多个建筑工地做工。5 月 15 日
上午 10 点，他从银行取出钱后，先为一处工地的农
民工集中发放了 5 月份的工资，剩下的 13 万元是准
备第二天再到另一处建筑工地发放工资的， 不料在
返回途中遭遇到了暴风雨。 为表达对民警们真诚的
谢意，王德旭还专门制作了一面写有“恪尽职守、一
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坊子交警大队。

暴雨袭城，13万元现金被冲走，潍坊警民合力寻找

10小时冒雨打捞农民工工资
本报记者 黄 榆

近日，记者在海埂会堂见
到前来参加云南省庆祝 “五
一”劳动节表彰大会的穿着傈
僳族节日盛装手捧 “2018 年
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证书的
余莉。她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福贡县石月亮乡党委
书记。 “我出生在怒江大山，父
母是石月亮乡傈僳族的山里
人， 我是从大山农村走出来
的。 ”余莉说，“我当时想的就
是学好知识，毕业为家乡建设
增一份力。 ”

“1999 年 10 月我从昆明
经过了近 700 公里、13 小时的
车程回到了怒江福贡县。 ”余
莉说， 福贡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石月亮乡是贫困乡，当地
群众普遍贫困， 基础设施滞
后。从工作的第一天她就开始
琢磨怎样利用自己的能力让
乡亲们走出贫困。

2014 年 10 月，余莉从 30
公里外的马吉乡调到石月亮
乡担任党委书记。 履任一个
月，她移动办公，全面掌握各
个村发展现状，找准了工作的
着力点和突破口，研究确定了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
农业的思路。

由于历史原因，基础设施
落后成为制约石月亮乡经济
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余莉通
过采取当面汇报、 外出汇报、
短信汇报、 书面汇报等措施，
为加快发展赢得了领导 、投
资、扶贫三大支持。 短短一年
时间，一批事关全乡长远发展
的基础设施项目陆续落地。投

资 30 万元的乡民服务中心翻修竣工并投入使用；完
成危房改造 285 户，发放补贴资金 330 余万元，预计
总投资 10789.54 万元的四个易地扶贫搬迁点各项工
作正有序推进； 全面完成 9 个行政村农网改造，220
千伏贡山线路加强工程和石月亮乡 10 千伏的电网
升级改造。

在余莉的心里， 百姓的事是最大的事。 她推行
“一线工作法”，经常深入到最基层，开展工作。 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是一项最难做的工作， 刚开始群众不
理解甚至很抵触，她一次又一次深入到群众家中，了
解他们的顾虑，宣传政策，解答群众的疑虑。 同时积
极协调挂钩单位和县级相关部门的支持。 在她的努
力下， 石月亮乡 4 个易地扶贫搬迁点的土地置换进
展顺利，目前均已进入全力开工建设中。

说到乡党委书记余莉， 当地群众忍不住点赞，
“这个女书记很能干”。 有一次，她到拉马底村去检查
工作时，无意间听说五保户邓扒才年老多病，住在一
个四壁漏风的旧窝棚。 工作一结束，余莉就出现在邓
扒才家中。 在她的帮助下，邓扒才老人一个月后，住
进了投资 1 万元修建的新房，老人感动得流下眼泪。

“连绵不绝的群山， 是怒江农业生产的制约瓶
颈，也是大自然赋予怒江的宝贵财富，草果喜温暖而
阴凉的山区气候环境，怒江州高山深谷森林密布，很
适宜草果生长。 ”余莉告诉记者，目前由云南能投集
团建设的怒江大峡谷农副产品加工交易中心， 已具
备年加工鲜果约 2500 吨、 生产干果及草果粉约 500
吨的能力。

“怒江大峡谷农副产品加工交易中心建成投产，
福贡、贡山的鲜草果将实现就近销售、加工，可为两
地草果种植农户带来直接经济收入 3750 万元，带动
周边乡镇做大做强草果产业， 帮助群众依靠草果种
植脱贫致富。 ”余莉说，乡里将以加工交易中心为依
托，通过科技培训、土地流转、公司+基地+农户等方
式，扩大草果、核桃种植面积，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下一步我们准备扶持壮大一批草果加工企业，
引进一批草果加工龙头企业。 ”余莉兴奋地说，“重点
开展草果提质增效工作，积极培育龙头企业。 把草果
打造成农民摆脱贫困的‘致富果’，建设美好生活家
园的‘生态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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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在岳麓书院中， 农民工冯严翠正在朗诵
《梁家河》选段，深情质朴的朗读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

冯严翠是长沙北辰 A3 项目的一位抹灰砌筑工人，今
年 49 岁，工作之余她也喜欢读书。这次，她和 10 多位工友
们一起受到中建二局一公司“悦读慧”书屋读书活动的邀
请，参加读书活动。 这是她第一次来岳麓书院，对《梁家河》
一书很是喜欢，坐车返程路上还忍不住阅读。

（通讯员王云 尤荣华 葛高进）

项目部为员工母亲送上节日祝福
本报讯 （通讯员聂志强 代庆双 裴宏飞 记者刘建林）

“儿子， 你们公司寄来的感谢信和节日礼物妈妈收到了，这
是妈妈过的最特别，也是最感动的一个母亲节……”5 月 12
日， 中铁上海局北方公司山西静兴项目员工上官甲磊接到
了母亲打给他的电话。 原来，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中铁上海
工程局山西静兴高速公路土建 8 标项目部党政工团开展了
“献给妈妈的温情之礼”母亲节主题活动，为项目全体员工
母亲准备了精美的节日礼品和一封真挚的慰问信， 向每一
个员工远方的母亲送去了节日的祝福。

中铁上海局北方公司承建的山西静兴高速土建 8 标
工程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境内，地处偏远山区，时值母
亲节，坚守岗位的员工无法赶回家乡陪伴母亲。 因此项目
部开展了此次活动，感谢她们对企业、项目、家庭的和谐、
进步、发展作出贡献，并送上节日礼品，表达远方儿女的感
恩之情。

靠身份证和一元钱就能度过“缓冲期”

河南焦作打零工者住上“一元公寓”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文/图
本报通讯员 王佳宁

一天只要一元钱， 农民工就能住进冬暖夏
凉的爱心公寓———这是河南焦作市为服务打零
工的农民工出的“新招”。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粉
刷工张彦斌，就凭一张身份证和一元钱，近日就
住进了焦作市一幢崭新的楼房里。

他的新“家”是日前投入使用的焦作市农民工
综合服务中心。 在这里住宿一天只收一元钱，因
此，也被人都习惯地称之为农民工“一元公寓”。

“谁能想到俺碰上了这种好事！”张彦斌说，
自己很早就开始外出打零工， 尝够了居无定所

的滋味儿， 很多时候只能住在工地，“现在住进
公寓是头一遭。 ”

坐电梯来到农民工服务中心 6 楼的宿舍，
打开房门， 只见每个房间摆放着六七张高低
床，干净整洁。 张彦斌仔细抚摸着柔软崭新的
床铺，又试了试卫生间的热水，反复说道，“这
次咱农民工可有福气了！ ”

“农民工进城打工都会有个 ‘缓冲期 ’，
‘一元公寓’为他们提供一个落脚点。 在这里，
前期安排了 260 个床位 ， 住宿每天只交一元
钱，还能按成本价吃上饭。 ”焦作市农民工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李秉联介绍说。

这里不仅吃住便宜，打扫卫生、安全保卫
也有专人负责。 服务中心大厅还有多个部门

设置的办事窗口 ，提供就业培训 、介绍工作 、
权益维护等多种服务，让农民工上有通道，后
有保障。

设在 8 楼的农民工培训教室， 可同时容纳
200 人培训。 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农民工大数据
信息平台演示中心已经投入使用，“农民工维权
一卡通”网络系统服务平台、农民工零工市场和
农民工信息数据库正在有序完善。 目前，已经有
近 200 名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报名参加培训。

为了解决农民工党员，无组织、无场所、无
活动的问题，该中心还设立了农民工党员之家，
通过建立农民工微信公众号网络平台，开办“网
上大讲堂”和“云上课堂”，定期组织农民工党员
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等。

本报讯（记者彭冰）为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加
大对拖欠劳动报酬违法行为的打击 、 惩戒力度 ，
近日 ， 吉林省在严肃查处相关涉案单位的基础
上， 对 9 起典型欠薪案进行了曝光， 以充分发挥
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警示和震慑潜在问题企业。

根据吉林省人社厅公布的典型案件 ， 吉林市
广利建筑物粉刷有限公司拖欠 65 名农民工工资
共计 95 万余元。 去年 10 月，吉林市人社局向该公
司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后 ，其仍
无动于衷，我行我素。 人社部门遂以涉嫌“拒不支
付劳动者报酬罪”将该案移送至公安机关。 面对强

大的法律压力，今年 1 月，该公司将拖欠工资支付
到位。

延边春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登上“曝光台”的
又一家企业。 据了解，该公司拖欠 45 名农民工工资
共计 117 万余元，在接到人社部门《劳动保障监察责
令改正决定书》后，不仅逾期拒不支付，且拒不配合
调查。 鉴于此，公安机关对该公司实际负责人采取
了刑事强制措施，今年 1 月，该公司终于将拖欠的
工资全部发放到位。

白山市唯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拖欠 40 名
农民工工资 65.5 万元始终不肯发放，被公安机关立

案调查。 今年 4 月，白山市浑江区检察院已对该公
司主要负责人蒋维提起公诉。

被公开曝光的，还有沈阳铭昊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该公司在承建吉林省四平市某工程期间，拖欠
36 名农民工工资 55 万余元 ， 并对四平市人社局
下达的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置若罔
闻，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今年 3 月，该公司法
人刘宏刚与 36 名农民工达成偿还工资协议，得以
取保候审 ，据悉 ，如其不能按期履行协议，也将被
提起公诉。

此外，依据《吉林省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

会公布实施办法》，吉林兴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白
山市建兴建筑有限公司、 白山市启嘉建筑有限公
司、长岭县金忠伟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
聚林泉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皆因拖欠劳动报酬
被一同曝光。

“严厉打击不手软，公开曝光不留情”，吉林省
相关部门“坚决对欠薪行为说不”的做法，在当地引
起强烈社会反响， 一位民企负责人对记者感慨地
说：“用人单位一定要信守承诺， 遵纪守法，否则，必
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审判， 不仅身败名裂，而
且人财两空。 ”

严打“恶意欠薪 ”

吉林 9 起典型欠薪案被公开曝光

岳麓书院举办农民工读书活动

青海为各地农民工
送上拉面技能培训


